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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就业的连续报道以来，不少大学生来信来电询问，浙

江省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、自主创业有何优惠政策。记者就

此专门走访了相关部门。 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高校毕业生从

事个体经营的，且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日期在毕业后两年以内

的，自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都可免交有关登记类、

证照类和管理类的收费。 可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为引导和鼓励

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，自愿到欠发达地区及县级以下的

基层创业的高校毕业生，从事个体经营、自主创业或合伙经

营与组织起来就业的，其自筹资金不足时，可向当地经办银

行申请小额担保贷款。对从事微利项目的，贷款利息由财政

承担50%，展期不贴息。小额担保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，

若确需延长的，由借款人提出展期。小额担保、贷款的利率

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执行，不得向上浮动

，具体还款方式和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商定。 浙江省委、省

政府出台的《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中也提出，要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当地农

村经济组织、企业工作，或承包当地的农业经济、科技项目

，或以技术入股等形式参与创办农业产业示范园和农村经济

专业生产合作社，或合作创办其他企业以及自主创业等，各

级政府和部门要给予政策或其他方面的支持。 能享受免费就

业服务 高校毕业生毕业后6个月内未就业的，可申请失业登

记。经失业登记后，就业服务机构将为其提供免费的职业介



绍、职业指导、创业指导等就业服务。参加见习培训的大中

专（技校）毕业生，有条件的地区会给予一定的补助，大中

专（技校）毕业生可按当地补贴标准领取补助。 人事劳动保

障无后顾之忧 浙江省规定，对于高校毕业生以从事自由职业

、短期职业、个体经营等方式灵活就业的，各级政府都要提

供必要的人事劳动保障代理服务。在户籍管理、劳动关系形

式、社会保险缴纳和保险关系接续等方面要提供保障，消除

灵活就业毕业生的后顾之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